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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後之
通報義務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16條第1項：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應立即按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向學校權責人員通報，並由學 
 校權責人員依相關法律規定向直轄市、縣（市）社政及教育主 
 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 



教職員工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後之
通報義務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３６條第３項第１款之罰則：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學校 
   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教職員工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後之
通報義務 

請特別注意，通報有法定期間之限制，但當事人 
 申請調查及任何人皆可提出之檢舉，皆無法定期 
 間之限制。 



何以性平法鼓勵被害人申請調查？ 
因為這是維護其個人權益的最佳方式： 

1)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２７條： 

「Ⅰ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於必要時，應對當事人提 
  供下列適當協助：  
  一、心理諮商輔導。  
  二、法律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保護措施或協助。 」 



何以性平法鼓勵被害人申請調查？ 
2)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２５條： 

「Ⅰ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事件管轄 
  學校或機關於必要時得依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採取下列處置，並報主管機關 
  備查：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得 
    不受請假、教師及學生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避免報復情事。  
  四、預防、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 

 



被害人不願申請調查時，知情之師長
應如何處理？ 

1) 師長可自行提出檢舉。 

2) 務必說服被害人，由學校受理校園性別事件之人員直 
接與其聯絡，告知其相關權益。 

3) 若被害人仍不願申請調查時，本校性平會將列為議案，
討論後續處理措施。 



被害人不願申請調查時，知情之師長
應如何處理？ 

所謂性平會後續處理措施，主要有以下之考量，可由師長或本 
 校承辦人員向被害人加以說明： 

1) 若係學生間之性騷擾事件，屬案情輕微者，性平會原則上會尊重
被害人不願申請調查之意願，予以結案。惟校園性別事件無申請
調查之期限，被害人日後仍可隨時申請調查，故暫不願申請調查，
亦不影響其日後申請調查之權利。 

2) 若屬學生間重大之校園性別事件（例如性侵害事件），或無論何
種事件但行為人之身分為教職員工者，基於維護重要之公益，性
平會通常會責成學務處相關人員擔任檢舉人，啟動校園性別事件
之調查處理程序，也請被害人能盡量配合。 



在校園性別事件處理程序外，系所相
關人員輔導被害人應注意事項 

應避免介入事實之調查及認定，因為 

1)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２１條第３項規定：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 
 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 



在校園性別事件處理程序外，系所相
關人員輔導被害人應注意事項 

2) 避免造成重複詢問，以及影響公正性。惟性平法第２
２條第１項規定： 

「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 
 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 
 見及答辯之機會。但應避免重複詢問。 」 



在校園性別事件處理程序外，系所相
關人員輔導被害人應注意事項 

輔導應由專業人員進行為宜，因為相較於一般犯罪事 
 件之受害者，校園性別事件的受害人較易產生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PTSD），更需要專業輔導人員之協助。 



校園性別事件處理程序外，系所相關
人員輔導被害人應注意事項 

應恪遵以下之保密義務 

1)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23條第4款、第24
條第1項及第2項： 

 「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就行為人、被害人、 
 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 
 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 不在此限。 

  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所 
 有人員。依前項規定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 
 罰。  

  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校園性別事件何以不全部交由司法機關處理，
而是也需要由學校依性平法之程序處理？ 
司法程序只能追究民事或刑事責任，行為人之教育輔 
 導工作，乃至於因身分所為之懲處（例如學生之記過、 
 退學、教師之解聘等），只有學校方得為之。 

 

除性侵害事件外，性騷擾事件多半未涉及刑事責任， 
 當事人除非是追究民事責任，否則司法程序不見得能滿 
 足其需求。 



校園性別事件何以不全部交由司法機關處理，
而是也需要由學校依性平法之程序處理？ 
司法程序進行的時程無法掌握，勢必影響學校何時得 
 採取必要措施。且性平法第30條第6項亦明定：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 
    之影響。 」 



校園性別事件何以不全部交由司法機關處理，
而是也需要由學校依性平法之程序處理？ 
學校本質上為教育機構，故性平法主要目的也在於教 
 育輔導之功能，此未必是司法程序所能達成。例如性平 
 法第25條第2項即規定： 

「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懲處 
 時，應命加害人接受心理輔導之處置，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 
 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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